附件2

关于《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工程

溪翁庄镇走马庄地块安置房建设及配套设施

项目腾退补偿方案》的起草说明

我镇根据腾退补偿相关法律法规和密云区其他腾退项目补偿标准，拟定了《密云区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工程溪翁庄镇走马庄地块安置房建设及配套设施项目腾退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推进项目实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我镇就《密云区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工程溪翁庄镇走马庄地块安置房建设及配套设施项目腾退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多轮次的研究和测算，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形成了《密云区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工程溪翁庄镇走马庄地块安置房建设及配套设施项目腾退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过程

在起草过程中，我镇以正式行文的方式征求各相关部门的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4条，并全部按照反馈意见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一）必要性和意义

项目的建设将有序对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内影响密云水库防洪内涝除险和调蓄空间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实施腾退，在密云地区集中进行房屋安置，从根本上解决常态化高水位运行之下，密云水库周边及上下游地区防洪安全风险，并有效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实现保水保生态保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面提升。

腾退范围及内容

1.腾退范围：安置房建设项目东至走马庄村空地，南至走马庄村空地，西至溪翁庄村空地，北至走马庄村空地，具体范围及配套设施用地范围以规划批准文件为准。

2.腾退内容：上述用地范围内所有的房屋、构筑物、附属物及附着物。
（三）组织架构

为保障本项目腾退工作顺利实施，成立以党委书记为政委、党委副书记、镇长为总指挥、主管副镇长为常务副总指挥、各成员单位主管领导及所涉及村党支部书记为副总指挥、区住建委、规自分局、区水务局、区司法局、区经管站为成员单位的密云区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工程--溪翁庄镇走马庄地块安置房建设及配套设施项目腾退补偿工作指挥部。
（四）补偿方式
本方案共五章。第一章为总则，包括6个条款：第一条为腾退范围及内容，第二条为腾退人与被腾退人，第三条为组织架构，第四条为补偿方式，第五条为面积的认定，第六条为集体土地非住宅及农用地的认定。第二章为国有土地非住宅补偿，包括7个条款：第一条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价、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第二条为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第三条为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第四条为搬迁费，第五条为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费，第六条为各项移机、移装费，第七条为奖励项目和标准。第三章为集体土地非住宅腾退补偿，包括7个条款：第一条为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第二条为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第三条为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第四条为搬迁费，第五条为各项移机、移装费，第六条为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费，第七条为奖励项目和标准。第四章为农用地腾退补偿，包括6个条款：第一条为被腾退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第二条为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第三条为搬迁费，第四条为各项移机、移装费，第五条为特殊地上物搬迁补助标准，第六条为奖励项目和标准。第五章为其它，包括2个条款：第一条为确定方案拟定人，第二条为未尽事宜的处理办法。

特此说明。

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9日      


